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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 
 

泉教德[2010]52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关于评选2010-2011学年省级“先进班集体”和“三好学

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学生”工作的通知 

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学校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

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》(中发[2004]8 号)、《中共福建

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

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闽委发[2004]7 号）要求，树立和宣传青少年

学生中的先进典型，进一步推动我省普通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“创

先争优”活动深入开展，现将全省普通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

2010-2011学年省级“先进班集体”、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

“优秀学生”的评选表彰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对象 

全省全日制普通中学（初中、高中）和中等职业学校的二、三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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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学生和学生班集体。 

二、评选标准 

（一）福建省“先进班集体”应具备以下条件 

1.班风好，班级同学积极向上、遵规守纪、团结友爱，没有违法

违纪现象。 

2.学风好，班级同学学习勤奋刻苦，乐学善思，在上学年期末考

试中班级平均分名列同年级前茅。 

3.勇争先，班级积极组织开展班级系列德育活动、志愿服务活动

和文化科技活动，在校内外集体活动中表现突出。 

4.全体同学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班级体育合格率超过 95％。 

5.曾荣获县（区、市）级以上“先进班集体”荣誉称号。 

（二）福建省“三好学生”应具备以下条件 

1.思想品德好。热爱祖国，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与道德素质，积

极参加班级系列德育活动和社会公益活动，模范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

制度。 

2.学习好。学习态度端正，勤奋好学，能较好地掌握各门功课的

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，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，学习成绩优

秀，综合素质高。 

3.身体好。坚持锻炼身体，积极参加文体活动，有良好的卫生习

惯，身体健康，达到教育部颁发的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良好以

上。 

4.初中生、高中生和中职学生分别在初中、高中和中职学习阶段

荣获县（区、市）级以上“三好学生”或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称号。 

5.市直属学校参加福建省“先进班集体”、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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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干部”评选时，前置条件以曾荣获本校及以上的相应荣誉称号为准。 

（三）福建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应具备以下条件 

1.具备“福建省三好学生”基本条件。 

2.现任学校或班级干部，热心社会工作，乐于为同学服务，在同

学中具有较高威信，能起骨干带头作用。在中学阶段荣获县（区、市）

以上“优秀学生干部”或“三好学生”荣誉称号。 

（四）福建省“优秀学生”应具备以下条件 

1.德智体等各方面表现特别突出，能在广大学生中起标兵作用，

受到师生广泛好评的高中三年级学生。 

2.在高中阶段获得福建省“三好学生”或“优秀学生干部”称号

（含本年度被各设区市推荐的福建省“三好学生”或“优秀学生干部”

候选对象）。 

3.在 2010-2011 学年福建省“优秀学生”评价（详见附件 3）中

得 80 分以上。 

今年分配给我市 17 名省级优秀学生名额，经研究决定从泉

州五中推荐 4名，泉州七中 2名、泉州一中、南安一中、南安国

光中学、晋江养正中学、德化一中、惠安一中、安溪一中、泉州

培元中学、泉州城东中学、永春一中、泉港一中各推荐 1名。 

三、名额分配 

详见附件 1。 

四、有关事项 

1、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各学校应成立相应的组织领导

机构，切实加强领导，认真组织实施，以保证评选表彰活动的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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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进行。在评选推荐工作过程中要有教育纪检监察部门的同志介

入和参与。要严格执行民主程序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

做到评选条件、评选过程、评选结果“三公开”。  

2、各地在评选过程中，要充分考虑各类学校和文理科学生

所占比例，对社会力量举办的学校要一视同仁。 

3、学生在校期间受到学校纪律处分的不得作为推荐人选对

象，班级中有学生受到学校纪律处分的不得作为“省级先进班集

体”推荐对象。 

4、学校要广泛宣传发动，采取自下而上的推荐办法，经班

级和年段推荐后，由学校研究决定（会议纪要存档备查），并将评选

结果向全校公示 5天，同时公布市教育局监督举报电话 22798807、

泉州市教育局德育科电话：22783508。凡在评选过程中不按民主

程序、弄虚作假的，一经发现，即予取消评选资格，并追究有关

人员的责任，由此而取消的名额，不予替补。 

5、各地各校应将福建省“优秀学生”推荐对象的获奖证书复印

件、每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单复印件、《综合素质评定》复印件，以及

2000 字左右的先进事迹材料附在参评表格后面一并上报。 

6、推荐为省级“先进班集体”的应填写《“先进班集体”推荐

表》（附件 3，一式一份）；推荐为省级“三好学生”、”优秀学生干

部”、“优秀学生”的应填写《登记表》(附件 4，一式一份)。由县

（市、区）教育局、市直学校统一造册（附件 5、附件 6，一式

一份），并于 12 月 16 日前将以上所有材料的书面文档送泉州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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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局德育科，同时将电子文档发送至泉州德育网“省三好学生、

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学生”信箱。未能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认真

做好材料工作或逾期未报者，视为自动放弃。 

 

附件： 

1、2010-2011学年福建省普通中学、中等职业学校省级“先进

班集体”、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学生”名额分配表 

2、2010-2011学年省级“优秀学生”评价参考体系 

3、2010-2011学年福建省普通中学、中等职业学校省级“先进

班集体”推荐表 

4、2010-2011学年福建省普通中学、中等职业学校省级“三好

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学生”登记表 

5、2010-2011学年福建省普通中学、中等职业学校省级“先进

班集体”推荐花名册 

6、2010-2011学年福建省普通中学、中等职业学校省级“三好

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学生”推荐花名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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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 州 市 教 育 局     

二 O一 O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教育  评选  先进  通知 

抄送：省委教育工委、省教育厅，市委办、市府办、市委宣传部。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0年 11月 22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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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2010-2011学年福建省普通中学、中等职业学校省级“先进班集体”、

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学生”名额分配表 

初中 高中 
（含普高、中职学校） 

名额        项目 
 
单位 三好生 优秀学生干部 三好生 优秀学生干部 

 
先进班集体

鲤  城 20 14 20 15 5 

丰  泽 18 14 18 10 5 

洛  江 17 9 14 7 5 

石  狮 19 9 16 8 5 

晋  江 30 17 27 16 12 

惠  安 24 12 23 11 11 

泉  港 17 9 14 8 5 

南  安 26 16 27 16 12 

安  溪 24 13 23 12 11 

永  春 19 9 16 8 5 

德  化 17 9 14 8 5 

泉州台商投资区 11 7 12 6 4 

泉州一中 10 7 13 11 1 

泉州五中   13 11 1 

泉州培元中学 14 8 13 11 1 

泉州三中 14 8   1 

泉州华侨职校   13 10 1 

泉州开发区实验学校 2 1   1 

泉州外国语中学 8 3 4 3 1 

泉州实验中学 10 5 4 3 1 

泉州农校   4 3 1 

泉州财贸学校   4 3 1 

泉州电子科技学校   4 3 1 

泉州服装学校   4 3 1 

合        计 300 170 300 186 9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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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2010-2011学年福建省“优秀学生”评价参考体系 

 

评价项目 评价内容 评价细目 分值 上报材料 

①是否中共预备党员或

列入校建党积极分子； 

2 分 

②个人先进事迹被学校

或地方新闻媒体宣传； 

3 分 

③曾参评福建省“阳光

少年”； 

3 分 

④中学阶段被授予助人

为乐、志愿服务或文明

行为等道德实践活动先

进个人； 

7 分 

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，

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

品质和文明行为养成，

模范遵守《中学生守

则》、《中学生日常行为

规范》和学校的各项规

章制度；品德行为表现

获得学校、教师和同学

的好评。（18 分） 
⑤近三年被评为省、市

级优秀团员（团干）。 

3 分 

学校党支部

提供学生党

员花名册等

证明材料；学

校对推荐人

选产生过程

的证明材料

及评选环节

负责人签名；

荣誉证书复

印件。 

①主动承担学校或班级

的社会工作，热心为同

学服务，受到老师和同

学的好评； 

3 分 

2 项获奖 5分 ②积极参加八项班级系

列德育活动，受到省、

市级表彰； 
1 项获奖 3分 

③积极参加学校集体组

织的社会实践活动，表

现突出，受到学校表扬；

    3 分 

  省级 3分 

市级 2分 

④积极参加省、市教育

部门和学校组织的自愿

服务活动； 校级 1分  

⑤积极参加向灾区、贫

困地区献爱心，长期帮

助有困难的同学、老人、

残疾人，受到好评； 

3 分 

省级另加2分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思想 

道德 

素质 

（35 分） 

热爱集体，关心同学，

积极参加“我和我的祖

国”系列班级德育活

动，在社会实践活动、

文化科技活动和社会

公益活动中起模范带

头作用；具有较强的社

会责任感。（17 分） 

⑥所在班级被评为省、

市级先进班集体； 
市级另加1分 

学校提供该

生社会实践

活动登记表；

综合素质评

价材料；获奖

证书、荣誉证

书复印件等。

 

 

 

热爱学习，善于学习，

学习成绩优秀（进入高

①总成绩列在年段前

3%； 

    17 分 学校提供相

关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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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总成绩列入年段前

5%； 

    15 分 中或中职后，各科期末

考试成绩优秀，总成绩

位居年段前列。(17 分) ③总成绩列入年段前

10%； 

    10 分 

中学生综合素质评定

达到优等。（5分） 

中学生综合素质评定为

优等； 

    5 分 学校提供相

关评定材料。

学习目的正确，具有科

学的思维方式，有良好

的学习习惯，有较强运

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

的实践能力和开拓创

新的精神。（8分） 

勤学好问，带动形成良

好的班级学习氛围，动

手实践能力强，善于运

用所学知识正确看待社

会，乐于进行小发明、

小创造； 

8 分 学生关注社

会生活的调

研报告、演讲

稿、书信，小

发明、小创造

的照片，荣誉

证书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学习 

综合 

素质 

（40 分） 
积极参加文化科技活

动，高中阶段在全国、

省级学科竞赛、技能竞

赛和科技创新比赛等

方面有突出成绩。（10

分） 

①积极参加全国青少年

科技创新大赛（含全国

青少年生物和环境科学

实践活动）或“明天小

小科学家”奖励活动或

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活

动； 

②积极参加全国中学生

学科奥林匹克竞赛活

动； 

③积极参加国际科学与

工程大奖赛或国际环境

科研项目奥林匹克竞赛

活动； 

④积极参加省级青少年

科技创新大赛活动； 

    10 分 学生参与活

动的证明材

料或获奖证

书复印件。 

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和

健康有益的校园文化

活动；（8分） 

      8 分  

 

 

身心 

健康 

素质 

（25 分） 

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

和卫生习惯，达到教育

部颁发的《国家学生体

质健康标准》的良好以

上标准。（7分） 

         7 分 

学校、学生提

供相关实证

性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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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积极参加省级（省人

民政府、教育厅或教育

厅与其他部门联合组织

的）以上举办的省运动

会、中学生运动会及单

项正式竞赛； 

    6分 出具参加体

育比赛的原

始成绩。 

在省级文艺体育竞赛

等方面有较突出成绩。

（10 分） 

②积极参加教育行政部

门（含与其他部门联合）

举办的正式文艺比赛活

动。 

4 分 学生参与活

动的证明材

料或获奖证

书复印件。 

 
 

说明： 

一、省级优秀学生评价总分为 100 分，80 分为达标。 

      二、省级优秀学生评价的信息来源包括：学生日常思想道德表现；平时学习情

况和学习成绩，参加体育、艺术、地方课程、校本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等方面情况；

学生、教师、家长和社区评价等。 

三、凡是评价项目中评价为“是”的，必须提供充分的实证性材料。 

四、应届高中毕业考生，高中阶段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，先由设区

市教育工委（教育局）审核后，上报省委教育工委。可另加 20 分。 

五、其他奖项须报省委教育工委核准后，才能做为评分的依据。德育活动表彰

须以教育系统单独颁发的表彰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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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  

2010-2011 学年福建省普通中学、中等职业学校 

“先进班集体”推荐表 

学  校  所在班级  

班主任姓名  学生人数  团员人数  

何时获得过 

何种荣誉 

 

 

 

 

主 

 

 

要 

 

 

事 

 

 

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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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 

校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签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 

县 

区 

教 

育 

局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签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设 

区 

市 

教 

育 

局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

签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省 

教 

育 

厅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签章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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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  2010-2011学年福建省普通中学、中等职业学校“三好学生”、 

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学生”登记表 

姓  名  
“三好学

生” 
 
“优秀学

生干部”
 优秀学生  

性  别  民族  出生年月  

所在学

校 

与班级 

 
是否 

党团员
 职务  

   父  母 

姓  名 
 

工作 

单位 
 

 

职务 
 

科目          上学期 

各科成绩 成绩          

体育 

是否达标 
 

综合素质评定 

或综合职业能力等第
 

何时获

过何种

奖  励 

 

主 

 

 

要 

 

 

事 

 

 

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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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 

校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公章：         校长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县 

区 

教 

育 

局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章：          局长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设 

区 

市 

教 

育 

局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公章：          局长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 

省 

教 

育 

厅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签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

说明：1、此表为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学生”共用，请在相应的空

格内打“√”； 

2、“上学期各科成绩”栏内应填上所学全部科目的成绩； 

3、学校意见一栏须写明公示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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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： 

2010-2011 学年福建省普通中学、中等职业学校 

“先进班集体”推荐花名册 

        设区市教育局（盖章） 

序 

号 
学     校 班  级 学生人数 班主任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
说明：用 excel 软件制作表格，字体为小 4号宋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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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： 

2010-2011学年福建省普通中学、中等职业学校“三好学生”、“优

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学生”推荐花名册 

           设区市教育局（盖章） 

序 

号 
姓 名 

性

别 

年 

龄 

民 

族 
党（团）员 职务 所在学校 班级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    

 

说明：用 excel 软件制作表格，字体为小 4号宋体。 


